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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援越抗法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对外援助的重点内容，也是新中国早期政党外交的重要内容。作为 20 世

纪 50 年代前半期中国对越援助政策的直接领导者，在刘少奇的推动下，新中国很快建立起了对越南的援助机制，

并广泛开展对越南学生和革命干部的培训工作，并通过多种形式对越进行了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推动越南抗法

斗争不断深入。越南抗法斗争取得胜利后，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新中国在城市接收、越南土地改革、战后重建

援助等方面也对越共进行了巨大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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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历史上曾与中国

有着非常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近代后，在

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东方国家的过程中，越南也不断

被殖民化。1945 年 9 月，法国趁日本失败之机在越

南南方发动了新的殖民战争，并于 1946 年底发动了

对越 全 面 战 争，越 南 进 入 了 全 面 抗 法 斗 争 时 期。
1947 年，越南共产党粉碎了法国对越北根据地的进

攻，标志着越南人民的全面抗法斗争从“防御进入

相持阶段”［1］122。1949 年 10 月，中国革命的胜利和

新中国的诞生给正处于全面抗法战争相持阶段的越

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以巨大鼓舞，同时也以新的方

式把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提到了历史的议程中。从

1950—1954 年的 4 年中，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

新中国很快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越南的全面援助，

推动了越南抗法斗争的充分开展，并取得了彻底胜

利。在刘少奇指导下全面展开的新中国对越援助，

是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新

中国早期外交的重要内容。

一、快速建立起对越援助机制

1950 年 2 月，胡志明秘密访问苏联期间在与斯

大林和毛泽东的会谈中( 当时毛泽东正在访苏) ，斯

大林明确表示，“中国是越南的邻邦，熟悉越南的情

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和东欧各国受到严重

的战争创伤，苏联还要帮助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

恢复和建设，负担很重，希望援助越南的任务以中国

为主”［2］288。新中国与越南的实际接触起源于 1949
年 11 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代表会议。“亚澳工会代

表会议期间，两位越南特使带着胡志明的亲笔信来

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

请求。”［3］666当时，越南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与中国

建立外交关系，请求中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并为

越方派遣军事干部，提供 3 个师的军事装备和1 000
万美元的财政援助。接到越南方面的援助请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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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新中国国家安全两

个方面考虑，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

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正义斗争。援助越南人

民 的 抗 法 斗 争 是 我 们 义 不 容 辞 的 国 际 主 义 义

务”［4］234。在这一认识下，新中国决定对越南共产党

领导的抗法斗争进行充分援助。当时，“根据中央

领导的分工，向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提供军事、经济

援助的工作，由刘少奇直接负责”［3］668。1951 年 3
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有关援助越南的许多

具体工作由中联部直接办理，“但每一项较为重大

的决策与工作，仍然是在少奇同志的亲自关心和指

导下完成的”［4］239，直到 1954 年后对越南的工作才

划归外交部，改由国务院领导。
1949 年 12 月 12 日，刘少奇在接到越南的援助

请求后马上致电正在南方围剿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林

彪等人:“注意选派得力的正规部队严密控制广西

与越南边界，但不得允许部队走过边界。”刘少奇在

电报中进一步询问: “越南如果派人到广西请求帮

助时，在武器弹药及医药方面你们能否给他们若干

帮助? 望告。”［5］203接到胡志明的亲笔求援信后，刘

少奇电告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在得到毛泽东的指

示同意后，刘少奇开始从中越两国外交关系的层面

来思考新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问题。1949 年 12 月 28
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胡志明的回电: “中

共中央同意你们的提议，即时建立中越两国的外交

关系。”“为了实现此事，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建议:

即由胡志明同志以越南民主共和国名义发一公开文

告声明，愿意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6］236 根据刘少

奇的建议，胡志明于 1950 年 1 月 14 日发表声明指

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越南唯一合法的政府，越

南准备与任何愿意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及领

土的基础上一致合作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谋取

共同保卫世界的和平与民主。1 月 15 日，越南宣布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愿意与新中国建立外

交关系。1 月 18 日，周恩来复电承认越南民主共和

国是越南唯一合法的政府，并愿意同越南民主共和

国建立外交关系。同一天，刘少奇又致电越共中央

正式通报: 中国决定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

系。新中国是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

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由于中越两党、两国的通讯不畅，交通不便，解

放战争期间两党的联系基本上被断绝，为及时了解

越南革命的具体情况，“刘少奇决定先派人作为中

共的 联 络 代 表，带 工 作 人 员 赴 越 南，沟 通 两 党 联

系。”［3］666经研究，刘少奇最终决定派遣中央军委办

公厅主任罗贵波担任中越联系代表，并亲自致电越

共中央，介绍罗贵波的具体背景和罗贵波一行的情

况［5］356。关于中共代表赴越的准备工作，罗贵波后

来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新中国刚刚成立，党中央的

工作机构很不健全，还没有设立中央联络部，有关援

越方面的一切事宜都由少奇同志亲自处理。少奇同

志考虑我到越南后，必然要与国内许多部门发生工

作关系，便亲自帮助我与中南局、华南分局和广西、
云南等省建立了联系，为我赴越工作做了周密安排。
少奇同志还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为我组织

了几次活动。首先与路经北京的黄文欢同志见了

面，又与胡志明主席派来的代表李碧山、阮德瑞等同

志谈了话，还与军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中央组织

部等部门进行了接触。不久又在少奇同志亲自督促

下，为我配备了一部电台和八个随行人员，有参谋、
秘书、报务员、机要员和警卫员。”［4］234 － 2351950 年 3
月罗贵波到越南后，根据中央意见系统开展了对越

南革命情况的了解。期间，刘少奇多次以中央名义

致电罗贵波，对罗贵波的工作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指

导。随着对越南革命情况的了解，新中国很快决定

对越南派遣军事方面的顾问和代表。
1950 年 4 月，中央派遣韦国清“率若干军事干

部及学校干部起身去越南”，以帮助越南“创办军官

学校并建立正规军”［7］43。为了规范援越军事顾问

团的工作，韦国清于 1950 年 8 月 25 日提出了 7 项

工作守则，即: ( 1) 高度发扬国际主义精神; ( 2) 善

于同越南人民军合作共事; ( 3 ) 工作态度应是诚

恳、虚心、认真、负责，防止骄傲自大及狭隘的经验主

义; ( 4) 尊重领导，服从指挥，不自以为是，不违反

纪律，坚决执行上级一切命令、指示及决定，并建立

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密切各级工作关系; ( 5 ) 严

格保守中越两国国防机密，提高警惕，坚定立场;

( 6) 经常地、自觉地加强自己的学习，以提高文化理

论水准; ( 7) 建立严格的组织生活，运用批评与自

我批评的武器，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并按期

进行总结，保证守则的贯彻执行。［7］394 － 395 1950 年 8
月 28 日，这 7 项工作守则经刘少奇批准后，在援越

军事顾问团中开始实施。
到 1950 年上半年，新中国先后建立起了援越政

治顾问团和军事顾问团。两个顾问团统一由陈赓领

导，政治顾问团由罗贵波负责，军事顾问团由韦国清

负责。关于两个顾问团的工作关系，1950 年 5 月，

刘少奇在给罗贵波的电报中指出，两个顾问团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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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彼此之间不能代替，罗贵波的任务在于“诚恳老

实和热情地从正面提出你认为正确的意见并介绍中

国的经验给他们”，而韦国清“负责在军事上帮助他

们”，“要集中注意在军事方面工作”［7］146 － 147。
随着新中国从政治和军事上对越革命援助工作

的展开，越共进一步向中共中央提出派遣援越中国

专家团的问题。1950 年 8 月，刘少奇电告越共中央

和援越政治、军事顾问团，同意派遣援越中国专家

团，并就有关中国专家团工作的问题指出:“( 一) 中

国专家到越南，由越南分配他们到适当的机关工作。
( 二) 中国专家在越南各机关，受越南负责同志领

导，以顾问资格进行工作。( 三) 中国专家在越南各

机关，按各机关同级越南干部供给，不足之数，由中

国方面补贴。( 四) 中国专家属于中共党员者，不参

加越共党的组织。他们的党内生活仍由中共指导。
( 五) 中国专家在越南工作，如越南认为不需要时，

由越 南 随 时 通 知 中 共 个 别 地 或 全 部 地 撤 回。
( 六) 为了调整在越南工作的中国专家之间的关系，

中国派韦国清为驻越南顾问团团长。( 七) 中国专

家在越南工作不要故意公开( 不登报不宣传) ，但亦

不必故意秘密。”［7］348 － 349 与援越政治顾问团和军事

顾问团一起，援越中国专家团成为新中国援助越南

革命另一个重要的组织，对于支持越南反对法国殖

民主义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对战后越南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①。在援越工作充

分展开后，为了在理论上加强对越南问题的研究，

1953 年刘少奇批准同意中联部机构调整的设置，专

门设立“研究越南问题”［8］328的第四处。
援越政治顾问团、援越军事顾问团、援越中国专

家团以及中联部“四处”这些机构的建立，成为了新

中国援助越南革命的基本组织渠道。

二、系统开展对越南学生和
革命干部的培训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马列学

院中为越南培训学生，不过数量并不大。1950 年 1
月，刘少奇致电越共中央，要求越共再送 30 名学生

来中国，与先期到达的 21 名学生一起在马列学院学

习［5］294。1950 年 10 月，越南要求再送一批少年到

中国学习。为了更加便捷地帮助越南学生学习，刘

少奇提出在广西创办学校的设想: “越南儿童如果

分散到中国各地学校去学习，由于不懂汉语，不识汉

字，会给学校和越南儿童带来许多不便。如果由越

方在广西办一所学校，校长和教员由越方担任，中国

提供房屋、伙食及衣服等，这样可以用越文教课，同

时也可学中文。等他们中学课程学完后，再分散到

各大学或专科学校学习。”［9］在刘少奇这一思想指

导下，经过中越协商，在广西桂林创办了“越南育才

学校”。1951 年 1 月，越共中共决定派遣 400 名青

年和儿童到广西境内进行学习和培训。这所学校创

办后，得到了刘少奇的大力支持。首先，刘少奇明确

指出，由于越南急需后勤管理干部和财政、银行、贸
易方面的干部，提议越南送来的学生至少有一半以

上去学这些专业［9］。其次，刘少奇还明确指示有关

部门和人员，设法克服困难，保证越南育才学校所需

要的一切物资。1951 年 1 月 19 日，罗贵波就越南

育才学校建设中的经费问题电请中央意见，刘少奇

复电表示同意大力支持，并指示陈云:“请陈云同志

办复”，“已答应由他们到广西设立学校用越文教

育，中国帮助。经费由中国解决。”［10］43 － 44 同时，刘

少奇电示广西省委选择校址、房屋等事宜。1953 年

5 月，刘少奇批示同意王稼祥的意见，为越南育才学

校新增加 160 亿建设经费。此外，刘少奇致电广西

省委，批准广西设立对外联络部，以“指导、管理与

监督在广西境内有关越南的事务，如越南学校、越南

病人治疗、来往客人等等”［8］179。除了越南育才学校

外，越南还向中国迁建学校。1951 年 5 月，越共要

求向广西境内迁建一所 2 000 多学生的学校( 加上

工作人员，其实是 3 000 多人) ，这在食品、经费等方

面对中国带来很大的压力，但经过考虑后，刘少奇致

电毛泽东: “意可允许他们来，除供给粮食外，其他

经费亦帮助一部。”毛泽东同意了刘少奇的这一意

见后，刘少奇致电越共中央，同意越南向中国境内迁

建 2 000 人的学校，并表示这些学生的“住、食、衣服

我们均可帮助。但教学和管理均需由越南同志负

责”。同时，刘少奇致电广西省委和中南局，要求提

供越南迁建学校的“房屋和供给”［10］382 － 383。在刘少

奇的具体指导下，越南迁建学校很快建立并进入正

常运转。
在帮助越南培训学生的同时，新中国还尽力帮

助越南培养军事方面的人才。1950 年 4 月，越共要

求在中国境内建立一所军事学校，也得到了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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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他除了对学校选址和学生数目提出意见

外，还特别指出学校的校长、各部主任、各级队长应

由越南同志担任。不久，越南军校在云南建成，越方

即派黎铁华担任校长，陈子平担任政委［9］，对外称

“云南军区特科学校”。越南军校建成后，许多具体

事情也是由刘少奇来直接决定的。比如，1951 年 3
月 22 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宋任穷致电刘少

奇，拟接受陈赓的意见，将越南军校由云南迁往广

西。3 月 26 日，刘少奇致电宋任穷和西南局，主张

援越工作“以广西为主，云南为辅”。越南军校迁往

广西“既不容易，也无必要”［10］168。6 月 22 日，刘少

奇又转发了西南局关于大力帮助办好越南军校的指

示，并要求关于越南军校选送学生的标准问题由韦

国清“与越方商办”［10］498。
为了进一步帮助设立在中国境内的越南各类学

校的教学，特别是满足越文教学的需要，越共向中共

提出在中国境内设立一所越文印刷厂的要求。1951
年 2 月 2 日，刘少奇在接到越共中央的这一要求报

告后，致信胡乔木，指出中央同意越共中央的要求，

在广州设立一越文印刷厂，“所需投资应批准。请

你负责处理此事”。26 日，刘少奇致电华南分局，要

求审查越共提出的 30 亿元的费用情况，“在不浪费

情形下向中财委请领”［10］68 － 69。广州越文印刷厂的

建立，极大地便利了在中国境内学习的越南学校的

教学需要。
越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京族是最大的民族，此

外还有傣、汉、苗、瑶、芒、哈尼、拉枯、布依、岱依等十

多个少数民族。在多民族的环境中，如何通过对民

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教育，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就成为越南革命斗争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越共

在领导越南革命的过程中，对于这一问题并不是非

常重视，而且经验也不够。1952 年 6 月，罗贵波给

中共中央军委发回来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文，报告拟

向越共中央建议“将西北另划一战区，并制定少数

民族政策，注意集训培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以便开

展该区少数民族工作。准备派一顾问组协助西北区

开展边界少数民族工作。”［11］248 该建议得到刘少奇

的同意后开展实施，开创了越共少数民族工作的先

河。在中国援越顾问团和越南越北战区的合作下，

1950 年 10 月越南民族学院创建，首批招收少数民

族党员四五十人，开始为越共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从 1953 年底开始，中国援越顾问团开始帮助越共制

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曾担任中国援越顾问团团长

罗贵波助理的杨泓光后来回忆说，在两个多月的调

查研究中“我先后写专题报告、见闻记录和调查总

结报告等三十多篇、近十万字送顾问团参考”。“有

些特别有参考意义的情况，又单独写成千字左右的

专题报告送罗团长参考。这些专题报告除沿途见闻

实况、各民族情况外，还特别注意搜集法国据点对群

众征收的实物贡赋负担等情况。事后罗贵波同志告

诉我，这些材料已作为内参直接报送中共中央刘少

奇同志办公室。”［12］在中国援越政治顾问团工作的

基础上，1955 年 5 月越南西北傣族、苗族自治区建

立，1956 年越北自治区建立，越南民族区域自治的

理论与实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对越军事援助推动了
抗法斗争的深入

军事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援助，是新中国援越工

作的重点。1950 年 3 月，在中国援越政治顾问团到

达越南后，刘少奇在给罗贵波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

援助工作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研究急需解决的问

题，“例如他们急需的军火帮助，交通运输组织的建

立以及其他问题等”，第二步是就战胜法国帝国主

义的根本问题进行研究，“例如建立主力部队及党

与政权问题等”［5］589。在 坚 持 军 事 不 介 入 的 前 提

下①，这两步成为对越军事援助的主要工作。
在军火援助方面，1951 年 1 月，在与总参协商

后②，刘少奇致电胡志明，同意为越南提供 6 个步兵

团和 1 个重炮团的军事装备［10］64。2 月，刘少奇指

示云南省委，同意越南 308 师提出的要求，为其装备

1 个主力团和 1 个地方营的军火武器［10］96。在整个

援越抗法期间，在刘少奇的亲自领导下，新中国共向

越南提供了各种枪 11． 6 万支( 挺) 、火炮 420 门以

及相应的弹药和通信、工程、后勤器材和大批粮食、
被服等物资［13］。

在提供军火援助的同时，新中国也开始有计划

地推进越南的军事建设。1950 年 7 月，中共中央派

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赴越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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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50 年 2 月，胡志明在北京与刘少奇会谈时曾向刘

少奇提出中国直接出兵越南的要求，被刘少奇婉拒。参马宏

骄《援越抗法秘闻———陈赓将军在越南》，《文史天地》1998
年第 5 期。

新中国对越军事援助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展

开的。1951 年初越共分三次要求中共给予援助，要求共计

炸药 60 万斤，九二步炮弹 20 万发，刘少奇认为这些要求“完

全不近情理”。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3 册，中央文

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5 页。



为中国派往越南的最高负责人。1950 年 6 月 18
日，刘少奇致电陈赓，指出陈赓在越南的任务是帮助

越共建立一支正规军，并“根据越南各方面的情况

及我们可能的援助拟定一个大体切实可行的计划，

以便根据这个计划，给予各种援助”，“分别先后运

输各种物资，并训练干部，整编部队，扩大兵员，组织

后勤，进行作战”。［7］2561951 年 5 月，刘少奇同意胡

志明提出的送 3 000 炮兵到中国境内的云南蒙自进

行训练的要求，“并由我们供给吃粮”［10］380。1951
年 7 月，韦国清提出一套完整的关于越南军队整训

工作方案，重点是对越南军事干部进行思想教育，

“方法为报告讨论，并联系实际工作进行检讨”，在

这种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实施新的军事编制和军

事制度。刘少奇同意了韦国清关于推进越南军队建

设的这一方案，这一方案的实施对于越南军队的制

度建设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53 年 12 月到 1954 年 4 月，在中国军事顾问

团的组织下，越南共产党进行了著名了奠边府战役。
“此次战役中使用或消耗的全部武器弹药、通讯设

备、粮食、医药等等，都是中国提供的。”［14］奠边府战

役的胜利最终为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以及北越的解放

奠定了基础。越共早期重要领导人黄文欢后来说:

“应当指出，在奠边府战役中，如果没有从中国送来

的大炮，就不能摧毁法军的集团据点; 如果没有韦国

清同志在前线直接参加指挥，这个战役就难以取得

完全胜利。”“在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唯一给予越

南援助的国家。”［15］5 － 620 世纪 50 年代越南抗法斗

争的胜利，既是越共领导下越南人民斗争的结果，同

时也是在刘少奇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入落实毛泽东

国际政治战略和以巨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援助越南的

结果。

四、以多种方式开展对越经济援助

经济援助也是新中国援越工作的重要内容，而

且对于军事援助和军事斗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保障

作用。1950 年 9 月，刘少奇在与罗贵波的谈话中就

充分注意到了对越经济援助工作的重要性，指出:

“越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财经问题，特别是粮食问

题和货币问题。我们挑选了几位搞财经工作、银行

工作、粮食工作的干部到越南担任顾问。”［2］290 在刘

少奇的具体领导下，新中国的对越经济援助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帮助越南制定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基本方

针。1950 年 5 月，胡志明以即将断炊为由，要求新

中国援助 1 500 吨至 2 000 吨大米。为了帮助越南

克服战时困难的财政经济，新中国一方面打通了广

西至凭祥、同登的中越铁路连接点和广西至凭祥的

公路连接点，为越南运送了大量的粮食、衣物等物

资。另一方面，又帮助越共制定了克服财政经济的

基本方针。1951 年 4 月 20 日刘少奇致电胡志明，

要“用自力更生的办法在基本上解决你们的战时财

政问题。这是你们坚持长期斗争，战胜法国殖民主

义者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战略。”“为了解决你们的

战时财政问题，建立统筹统支及其他必要的财政制

度和纪律是完全需要的，并须进行不懈的斗争去反

对那些破坏财政制度与纪律的人员，然后才能集中

一切财力物力，合理地使用到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

争中去。”［10］275 － 2761951 年 8 月，罗贵波致电中央，总

结了对越南经济援助的基本工作: “我们所做的工

作主要有: ( 一) 财政工作方面: 废除一切额外捐献、
摊派，目前只征收七种税。帮助制订各种税则，重订

农业税征收计划。帮助夏季预征，基本停止货币购

粮。颁布统一国家财政管理的法令，制定预算原则。
建立公粮统一管理的粮库制度。进一步调整编制，

确定脱离生产的人数。制定村级财政管理办法。调

整财政机构，改进其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 贸

易工作方面: 制定管理物价、平稳物价和物价为生产

服务的具体措施以及今年的贸易经营计划。取消限

制内地贸易自由的措施。改革对外管理工作，建立

国家贸易机构，并有重点地建立联区和省及边缘区

的贸易机构。( 三) 银行工作方面: 制定货币发行计

划，建立货币发行制度。布置对敌货币斗争的准备

工作。制定信贷工作的章则办法及下半年工作计

划。建立国家银行的组织机构及工作方法，并有重

点有步骤地建立各级银行的组织机构。”［10］680 － 681 这

份报告表明了援越政治顾问团在帮助越南克服困难

的财政经济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也完整地体现了

刘少奇关于对越经济援助的思路。此外，刘少奇还

根据越南经济情况的变化，不断指导越南生产方针

的调整。比如，1951 年越南北部粮食丰收后，刘少

奇就 1952 年越南经济建设致电援越顾问团，指出:

“不要忧虑粮食多了不得了。但除开发展粮食生产

外，同时注意发展手工业及其他特产，则是必要的。
一切需要的和可能的生产，以及能够出口的生产，均

应注意发展。”［10］724

二是建立对越经济援助体制。1951 年 1 月 31
日，刘少奇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韦国清和罗贵波:

“请你们向胡志明同志提出，以后越军前方要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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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均先经过韦国清审查，后方要求先经罗贵波审

查，再由罗、韦分别电告中央军委请求。”［6］269这一体

制的建立避免了越共提出一些超出实际的要求，且

保证了援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了进一步理顺对

越经济援助与经济贸易的关系，1951 年 8 月 16 日

刘少奇致电罗贵波，要求把对越财政援助和经济贸

易区别开来，中越“贸易问题，只能按照一般贸易规

则进行等价交换，不能和财政援助混淆。所有财政

和物资的援助，均需在贸易范围之外另行办理。又

在越南尽可能大量地发展出口物资的生产，以偿付

我方出口物资，这对越南财政和经济均有极大好处，

必须大力组织。”［6］286

三是敦促越共中央改善援越物资管理，避免援越

物资的浪费。从 1951 年 5 月 2 日刘少奇在给罗贵

波、韦国清的电报中的材料来看，中国的援越物资中

存在 着 很 大 的 浪 费 现 象: “据 该 处 ( 指 南 宁 办 事

处———引者注) 我方汽车团参谋长去越南查看运输

情况回来报告称: 我方运交越南物资，保管甚差，在公

路两旁遗置很多弹药，无人看守，经开箱查看，均已生

锈，如不修理，不能使用，现已运回三百余吨废弹药。
又如去年送给越南的 X 光及电台机器，至今仍存放高

平山洞中，山缝渗水，流及机器，亦无人过问。”［10］290

关于援越物资的浪费问题，刘少奇要求越共中央“规

定办法加以禁止”［6］269，并针对“我方运交越南物资保

管甚差”，许多弹药、机器浪费、损失严重的情况，刘少

奇致电韦国清、罗贵波，直接要求他们向胡志明提出

意见，以“采取可能的办法加以改善”［6］276。

五、在其他方面也对越南进行了援助

随着抗法斗争的不断胜利，城市接收、新解放区

的土地改革、货币改革以及越南战后重建等问题也

不断提了出来。虽然 1954 年后，刘少奇不再具体负

责新中国对越援助政策的问题，但他对于这些问题

仍然给予了高度关注。
1954 年 7 月 5 日，刘少奇致电中国援越政治顾问

团副团长乔晓光，指出:“同意派几个有接管城市工作

经验的顾问随越南工作团到新收复的城市工作，应认

真地帮助越南同志首先接收好城市，然后管理好城

市，切忌引起混乱，招致人民和国家的损失。”［16］284

1954 年 7 月 12 日，胡志明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正

式提出了要求中国援助城市接收的问题，提出:“请派

几位顾问帮助我们搞接收新城市的工作”。刘少奇对

这一问题批示说:“请小平同志告中组部办，应早去，

以便在入城前有准备。”［16］289 － 290 在派遣顾问帮助越

共接收城市的同时，刘少奇还非常关注越共接收城市

中的一些细节性政策。1954 年 9 月 26 日，在给罗贵

波等人的电报中刘少奇同意中国援越政治顾问团提

出的建议越共在接收河内时制定“有关文化教育的具

体政策及有关新闻出版政策”。［16］417

从 1953 年起，中国就开始帮助越共进行土改，

这使得越共很快取得了从事土改的经验。在这种情

况下，1954 年 10 月 22 日在审阅了罗贵波提交的

《越南劳动党中央关于越南今后土地改革方案中的

几个重要问题的意见》后，刘少奇加写了这样一段

话:“越南进行减租和土改已有一年多，土改典型试

验和第一期土改已经完成，越南同志已经有了进行

土改的经验，今后土改完全可以由越南同志领导，中

国派到越南帮助土改的顾问，应即逐步撤回，以便越

南同志能够独立领导自己国家土地改革。此点望即

向劳动党中央提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16］423。
对越南战后援助问题，新中国除了继续进行物

资赠送之外①，还非常关注越南经济恢复和发展中

的重要政策和长期计划问题。1954 年 12 月 26 日，

刘少奇就越南调整货物税的方案致电罗贵波等人，

根据中国的经验，给越共提出了重要的建议: “原则

上同意所拟货物税方案及营业税统一新老区税负的

方案。但从营业税的税率设计来看，老区税负稍有

提高，新区稍有降低，你们向越方建议时还须注意以

下两种情况: ( 一) 解放初期，由于财政收支不能平

衡及物资供应不足，物价在短时期内尚难平稳下来。
在此种情况下，新区降低税负，消费者得不到好处，

只会增加私商利润，并有可能助长投机。这一点，还

须采取其他适当措施加以控制。( 二) 根据国内经

验，我们进入城市后，由于经济重心转移，老区工商

业曾一度发生过萧条现象( 如延安、阜平) 。老区提

高税负，须适当照顾此种情况。以上只是根据中国

经验，提出意见，供你们参考，请你们再行深入研究

越南具体情况之后，才好向越方提出建议，并请越南

同志很好地考虑这些问题。”［16］477 － 4781955 年 2 月 3
日，刘少奇在给胡志明的电报中明确提出: “关于援

助越南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问题，中国是会尽力满

足越南同志的要求。”由于长期计划的确定需要时

间研究，因此“越南同志可以即刻提出一九五五年

要求 中 国 援 助 的 计 划，以 便 尽 早 解 决 目 前 的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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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仅在 1955 年河内收复后，新中国就赠送越南大米 1
万吨，棉布 500 万公尺。参见《河内举行仪式接受中国赠送

给越南的物资》，1955 年 2 月 1 日《人民日报》。



题。”［17］60 － 611955 年 6 月，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

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

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

偿赠送越南 8 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 1955 年援

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援助越南 3 万吨大

米以及 300 吨面粉、5 吨葡萄干、1 130 箱酒及粉条、
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 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
卡尺、灯泡; 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
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
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 10 个碾米厂、两个汽油

库。在新中国的大力援助下，日内瓦会议后越南经

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刘少奇在指导新中国建立初期对越援助的过程

中，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主张越共要把中国

革命的成功经验与越南革命实际结合起来。1950
年 12 月，刘少奇在给胡志明的信中指出: “我们派

给你们的顾问，或许能够给你们一些帮助，向你们提

出若干有益的建议……但是所有这些，都只能根据

越南的实际情况，从越南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加以规

定。不顾越南实际情况，机械地搬运中国的经验，是

错误的。”［6］2651961 年 6 月 12 日，刘少奇在会见越

南总理范文同时说，建国初期对越南的援助“可能

有些 地 方 帮 助 得 不 够 好”，“有 时 候 却 帮 了 倒

忙”［18］2。这鲜明地体现出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

国的国际形象和政治气度，也体现出新中国倍加珍

惜中越两党和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战略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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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Shaoqi and New China’s 1950—1954 Vietnam-aiding Policies
XIAO Xian

(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Shaanxi)

Abstract: Aiding Vietnam against French aggressors was one of the key foreign aid policies of new China in
the early founding days and wa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arty diplomacy then． Liu Shaoqi，the direct leader of
China’s Vietnam-aiding polic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50’s，made new China quickly establish a Vietnam-aiding
mechanism and extensively start the training of Vietnamese students and revolutionary cadres． With the help of
varieties of military and economic aids to Vietnam，Vietnamese struggle against French aggressors was steadily
deepened． After the victorious end of Vietnamese anti-French struggle，under the actual direction of Liu Shaoqi，
new China offered enormous aids to Vietnamese communists in taking over cities，land reform and post-war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Liu Shaoqi; new China’s diplomacy; Vietnamese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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